
受文者：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4月23日
發文字號：證基(培)字第115000044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學分課程企畫書電子檔1項

主旨：敬邀貴校相關系所共同合辦115學年度「AI應用規劃與金融

科技實務學分課程」，請查照。

說明：

一、因應人工智慧(AI)發展趨勢及應用領域日益擴增，經濟部積

極推動產業AI化，AI技能已成為職場上的重要競爭力，金融

科技相關人才將成為金融服務業推動轉型發展之關鍵，本基

金會特別規劃旨揭學分課程，納入經濟部於2025年啟動之國

家級證照—「AI應用規劃師」初級能力鑑定學習綱要，結合

人工智慧與大數據應用、區塊鏈與數位貨幣應用、RWA實務、

數位行銷應用等金融科技實務議題，以強化學生跨域整合與

實務應用能力，俾利培育符合產業需求之金融科技人才。

二、旨揭學分課程建議大學二年級(含)以上學生選修，規劃於

115學年度上學期（115年9月至116年1月）辦理，原則安排

每週同一時段上課，企畫書請詳參附件，摘要說明如下：

(一)課程特色

１、課程納入最新AI 應用規劃初級能力鑑定之學習綱要：

規劃「AI 應用規劃」模組納入「AI 應用規劃師」初級

能力學習綱要，包括人工智慧基礎概論及生成式AI 應

用與規劃二大科目，幫助學子掌握AI 基礎知識及其應

用，並可同步準備 「AI 應用規劃師」初級能力鑑定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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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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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10066臺北市中正區南海路三號九
樓

聯絡人：劉睿涵
電話：(02)2397-1222 分機128
電子郵件：rebeccaliu@sf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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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２、協助掌握最新金融科技實務議題：本課程之「金融科技

實務」模組包括生成式AI 在資產管理業應用、區塊鏈

與數位貨幣應用實務，及AI 應用在數位行銷實務等面

向，加強實務應用層面議題。

３、邀請業界專家擔任師資：本課程安排議題相關專業人士

授課，並與學員互動，讓學員獲得最新市場資訊、培養

實戰技能、建立業界專家人脈，提升學習成效。

(二)授課時數：課程規劃16堂課，原則每周上課一次(安排每

週同一時段)，每堂課程訂為3小時，合計48小時。

(三)上課方式：採實體及同步視訊方式上課。

(四)本基金會提供開課資源：包括業界講師邀請聯繫、講義印

製及相關課務費用，由本基金會全額協助。

三、有關貴校與本基金會合作分工事宜：

(一)課程推廣及課務：請貴校開立本學分課程，並鼓勵學生選

修、辦理成績評量，並綜整選修學生姓名、科系及年級資

訊予本基金會存查。

(二)實務講師邀請：由本基金會作業。

(三)視訊網路連線：請貴校協助安排適合場地上課。

(四)學分費用：貴校學生依修習規定繳交學分費；若有他校學

生選修，其依相關校際選課規定繳交學分費予貴校，本基

金會不經手及收受學分費。

正本：國立政治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成功大
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臺
灣海洋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立臺北
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高雄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立
臺灣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
立臺東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聯合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臺南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國立金門大學、國
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國立屏東大學、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立臺東專科學校、東海大學、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
大學、東吳大學、中原大學、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中國文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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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靜宜大學、長庚大學、元智大學、中華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中華大學、
大葉大學、義守大學、世新大學、銘傳大學、實踐大學、朝陽科技大學、高雄醫
學大學、南華大學、真理大學、大同大學、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崑
山科技大學、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樹德科技大學、慈濟學校財團法
人慈濟大學、臺北醫學大學、中山醫學大學、龍華科技大學、輔英科技大學、明
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長榮大學、弘光科技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健行
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萬能學校財團法
人萬能科技大學、建國科技大學、明志科技大學、嶺東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
中臺科技大學、亞洲大學、開南大學、佛光大學、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
用科技大學、中信金學校財團法人中信科技大學、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
技大學、景文科技大學、中華醫事科技大學、東南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南開科技大學、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僑光科技大學、廣亞學校財團
法人育達科技大學、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修平學校財團法人修平科
技大學、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醒吾學校財團法人醒吾科技大學、
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康寧學校財
團法人康寧大學、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台北海洋學校財團法人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金
融管理學院、南亞科技學校財團法人南亞技術學院、黎明技術學院、德育學校財
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新生學校財團法人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臺北市立大學、大華學校財團
法人敏實科技大學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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